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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 安 市 人 民 政 府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市政复决字〔2021〕351 号

申 请 人：朱某某。

被 申 请人：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政府。

申请人对被申请人采取停电、停水等措施强迫其搬迁的行为

不服，于 2021 年 7 月 8 日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

已依法受理，现已审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1.确认被申请人采取停水、停电的强迫搬迁行

为违法；2.责令被申请人恢复电路及用水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的房屋位于西安市未央区红旗村片区××村

六组，申请人对该房屋依法享有物权，现房屋因政府建设项目需

要面临征收。时至今日，未有相关部门给予申请人合理的补偿，

申请人至今亦未签订征收拆迁补偿协议。在补偿安置条件和标准

未达成一致的情况下，2021 年 5 月 12 日 11 时，被申请人对申请

人以及家人居住的房屋采取了彻底断电、断水措施，停止了申请

人的生活用电、用水。申请人与供电、供水公司之间属于民事买

卖合同，被申请人因征收而采取停止供电、供水的逼迁行为违反

法律规定，给申请人造成严重的损失和不便。理由如下：一、被

申请人采取停止供电、供水的方式属于逼迁行为。根据《行政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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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法》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

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》的规定，拆迁人及相关单位要严格

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，遵循“先补偿、后搬迁”的原则，严

禁野蛮拆迁、违规拆迁，严禁采取停水、停电、停气、停暖、阻

断交通等手段，强迫被拆迁居民搬迁，对采取停电、停水等野蛮

手段逼迫搬迁的要严格追究有关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。申请人的

房屋面临征收，但未看到任何相关公告文件，至今也未就安置补

偿条件和标准与被申请人达成一致，未签订搬迁补偿安置协议，

亦未得到任何补偿安置。二、被申请人的断电、断水行为对申请

人造成了严重的不便及经济损失。断电、断水致使申请人无法正

常生活。《中共中央纪委办公厅、监察部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督检

查进一步规范征地拆迁行为的通知》规定：“加大查办违法违规

强制征地拆迁案件的力度，重点查处采取中断供水、供热、供气、

供电和道路通行等非法方式迫使搬迁行为。”三、停电、停水进

行逼迁违反以下法律规定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》第二十六

条：“供电营业区内的供电营业机构，对本营业区内的用户有按

照国家规定供电的义务；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对其营业区内申请用

电的单位和个人拒绝供电。”第二十九条：“供电企业在发电、

供电系统正常的情况下，应当连续向用户供电，不得中断。因供

电设施检修、依法限电或者用户违法用电等原因，需要中断供电

时，供电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事先通知用户。”因此，在

组织断电前，相关单位应当履行告知义务，但是申请人在断电前

并未收到任何相关通知文件已经遭到无故断电。四、被申请人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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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适格主体。2020 年 12 月 1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关于红旗村

片区改造工作的通告》，明确申请人涉案房屋所在位置已被纳进

征收范围，规定“本次征地拆迁工作的拆迁人是西安市未央区人

民政府。组织实施部门为汉长安城特区徐家湾地区综合改造管理

办公室、区城改事务中心、汉长安城特区土地储备中心、谭家街

道办事处。”因汉长安城特区徐家湾地区综合改造管理办公室为

内设机构，区城改事务中心、汉长安城特区土地储备中心为事业

单位，谭家街道办事处为派出机构，不具备行政复议被申请人的

主体资格。因此，未央区人民政府是本案适格的被申请人。

被申请人称：被申请人并未实施停止供电、供水等措施强迫

搬迁的行为，本案并非行政复议受理范围。申请人所述红旗片区

南村属红旗村片区改造范围，该区域的改造系为加快城市基础设

施建设，做好迎“十四运”城市规划建设工作的重要举措。根据

《西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徐家湾地区综合改造项目的通告》（市政

告字〔2017〕4 号）、《西安市未央区徐家湾地区综合改造提升规

划》，被申请人、西安汉长安城国家大遗址保护特区管理委员会

发布《关于红旗村片区改造工作的通告》（2020 年 12 月）后，正

式开始实施改造相关工作。在工作推进中，坚持依法、文明、公

开、公正原则，自 3 月 15 日开始评估工作，现正进行拆迁协议

签订。案涉 38 名申请人为红旗村徐家湾××村商业门面房购置人

或相关人，该处商业为 90 年代末红旗村在本村集体土地上建设，

无任何规划手续，原仅对红旗村村民销售，至今多数门面房已经

二次交易至非本村村民。目前，已完成 95 户（间）房屋评估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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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、4 家 7 间协议签订工作，实施部门将严格依照评估结果给予

补偿。关于申请人所述停止供电、供水等措施强迫搬迁问题，被

申请人未对该区域采取断水断电措施。据了解，该区域没有独立

的变压器，系借用红旗村五组的变压器进行供电。因近期区域改

造，红旗村五组自行向供电部门申请变压器报停；同时，该区域

并未接驳市政自来水，均由自备井供水。故，被申请人未对该区

域采取任何的断水断电措施，该区域产生的任何供水、供电纠纷，

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。综上，本案并非行政复议受理范围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八条第二项

之规定，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决定驳回行政复议申请。

经审理查明：2017 年 11 月 2 日，被申请人、西安汉长安城

国家大遗址保护特区管理委员会发布了《关于红旗村片区改造工

作的通告》（未政告字〔2017〕4 号），确定改造范围为：红旗村

剩余村组及村域未储备土地（具体范围以规划定点图和测量成果

表为准），项目由徐家湾片区综合改造办公室、未央区（特区）

城中村改造办公室、汉长安城特区土地储备中心、谭家街道办事

处负责，并具体组织实施。2020 年 12 月 1 日，被申请人、西安

汉长安城国家大遗址保护特区管理委员会发布了《关于×村片区

改造工作的通告》（未政告字〔2020〕14 号），确定改造范围为：

红旗村城改综合用地范围及红旗村村域范围未储备土地（具体范

围以规划定点图和测量成果表为准），拆迁人是被申请人，组织

实施部门为长安城特区徐家湾地区综合改造办公室、区城改事务

中心、汉长安城特区土地储备中心、谭家街道办事处；被拆迁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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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谭家街道红旗村片区改造范围内的构（建）筑物及其附属物的

权益人。申请人的房屋位于西安市未央区红旗村片区××村六组，

在红旗村片区改造项目范围内。申请人以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5

月 12 日起对其实施断水断电为由，提起本案行政复议申请。

另查，红旗村徐家湾南村商业门面房区域没有独立变压器，

该区域均借用红旗村五组的变压器供电。因近期区域改造，红旗

村五组申请该变压器报停。红旗村徐家湾村商业门面房区域尚未

接驳市政自来水，由自备井供水。

以上事实有申请人、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在卷佐证。

本机关认为：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实施的行政行为对其合法

权益造成损害，并以此为由申请行政复议的，应对争议行政行为

实施主体承担相应举证责任。本案中，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对其

居住房屋实施了断水断电行为，但并未提交被申请人具体实施了

断水断电行为的证据材料，且结合被申请人提交的案涉区域供

电、供水设施设备相关具体情况的证据材料，无法认定被申请人

对申请人房屋实施了断水断电行为。申请人主张由被申请人对断

水断电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缺乏事实依据，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

不符合行政复议受理条件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

施条例》第二十八条第（一）项、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

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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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

内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二○二一年九月三日


